
土木工程学院 2024 届毕业答辩管理要求

根据《安徽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，结合

《关于2024届本科毕业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，土木工程学院2024

届毕业答辩管理要求如下：

１、每个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完成后必须参加毕业答辩。在

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应回学校进行毕业答辩。各专业系须

进行公开答辩，以起到示范、交流和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质量

的作用。

２、学院成立答辩委员会，专业系成立相应的答辩小组。答辩

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全院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。答辩小

组主持具体的答辩工作，小组成员可以由本专业（学科）的教师或与

课题有关的教师组成。结合生产实际或科研任务的课题，经答辩委员

会同意，答辩时可以请校外专家参加。

３、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除指导教师给出评语外，还应由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领导组指派两名评阅教师对其进行详细评阅，写出书

面意见。同时根据课题涉及的内容和要求，以有关基本理论和基本概

念为主，准备好不同难度的问题，以便在学生答辩时进行提问。

４、答辩委员会统一答辩的要求，各答辩小组必须认真执行。

要严格审查学生答辩资格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其答辩资格，

按不及格处理。

（１）累计旷课时间达到或超过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全过程 1/3

者；



（２）未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要求者；

（３）未按照“安徽建筑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规范”完

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者；

（4）抄袭他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者；

（5）由他人代行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者。

５、学生答辩时应写出书面提纲，内容为课题的任务、目的和

意义；所采用的主要原始资料或指导文献；设计（论文）的基本内容

及主要方法；成果、结论和对自己完成任务的评价。答辩时间学校原

则上要求：学生答辩汇报一般为 15-20 分钟，答辩教师提问及学生回

答 15-20 分钟。

６、答辩结束后，答辩小组对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完成质量

及答辩情况进行书面评价，并给出成绩，对于评定成绩有异议的学生，

由答辩委员会作出处理，或组织二次答辩，签字备案。

７、答辩小组给定的成绩由答辩委员会最后讨论通过。对不及

格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答辩委员会应成立统一的答辩小组进行二次

答辩。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比例超过 15%的，由答辩委员会重新审

定、复核后确定。

8、各小组答辩秘书负责将本小组答辩学生的归档材料统一上交

教学办的资料室、签字归档（答辩后两周内完成）。


